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通法发〔2023〕13 号 

 

 

通山县人民法院 
关于印发《通山县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收费改革
先行区创建制度完善及任务分解清单》的通知 

 
本院各部门： 

经院党组研究决定，现将《通山县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收费改

革先行区创建制度完善及任务分解清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 

 

通山县人民法院    

2023 年 6 月 26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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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山县人民法院 
关于诉讼收费改革先行区创建 

制度完善及任务分解清单 
 

为做好诉讼收费改革先行区创建工作，我院出台了《关于涉

企案件涉诉企业缓、减交诉讼费的规定（试行）》，并由立案庭牵

头制定了该项目的先行区创建实施方案，同时根据省高院要求，

对该项改革可能取得的成效呈报了预期效果。根据该项目已纳入

省营商办先行区创建项目的实际，和验收环节还将删减 3 个该项

目申报法院的要求，结合我院该项目正在实施的进展情况，经院

党组讨论决定，制度完善及制定任务分解清单如下：  

一、制度完善： 

（一）在《关于涉企案件涉诉企业缓、减交诉讼费的规定（试

行）》（通法发[2023]7号文件）第二条中加上第三款“适用小额诉

讼程序审理的案件，立案环节按零元收费，审理结案环节结案时，

由败诉方按件10元收费；调解结案或者撤诉结案的，不收取诉讼

费”。（通法发[2023]7号文件修改后另行行文） 

（二）根据省营商办《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

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先行区创建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鄂营商办发

[2023]4 号）文件“各市、州、县是先行区创建的责任主体”“改

革事项创建成功的要在营商环境评价中予以加分，并纳入地方党

政领导班子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”的要求，成立该项先行区创建

工作领导小组（另行行文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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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任务分解清单 

（一）立案庭。为我院诉讼收费改革先行区创建工作的牵头

部门，负责该项改革的具体实施，落实实施责任人责任。包括但

不限于诉讼收费改革先行区创建方案的再修改再完善；在立案环

节中按简易程序立案减半收取诉讼费；按小额诉讼程序立案零元

收取诉讼费；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和普通程序独任审结案的减半

或免收诉讼费审批表及适用简易程序、小额诉讼程序、普通程序

独任审程序结案的裁判文书一并收集整理，并于当月20日前向院

营商办报送上月21日至当月20日期间所收集的改革落实资料。 

（二）各人民法庭。按立案庭标准做好各人民法庭自身在本

项改革中的工作，含适用简易程序、小额诉讼程序、普通程序独

任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及减半或免收诉讼费审批表。 

（三）民事审判庭、综合审判庭、刑事审判庭、执行局、审

管办。落实各自在本项改革中的相关工作（参照立案庭标准）。审

管办另需提供全院适用简易程序、小额诉讼程序、普通程序独任

审理案件的目录、规定时间段的裁判文书给院营商办，供院营商

办对照核查、统计数据，以防遗漏。 

（四）院研究室。首先，必须做到每个季度要有 1 篇以上省

级指定媒体的营商环境宣传报道。其次，这项先行区改革创建工

作在验收前必须要有省级以上指定媒体的宣传报道，越多越好，

这是验收环节的必要条件之一。最后，做好这项先行区创建工作

的经验总结，这也是通过验收的必定要求之一。另外，协助立案

庭、院营商办，做好这项先行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的修改与完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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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立意新、定位准、有预期、可实现、能复制的高度。 

（五）院营商办。督促、跟踪各业务部门按此项改革试点要

求落实改革任务；督促审管办每月20日前将此项改革收集的减免

费审批表、裁判文书及统计目录向院营商办提交；配合具体实施

部门制度的修改与完善。在这项改革验收前15天内，完成该改革

所有档案资料的收集、完善和整理工作。并配合院研究室做好宣

传报道、经验总结工作。 

（六）时间要求。按上述省营商办文件要求，这项改革将在

10 月份组织验收，因此各责任部门要加强时间观念，做到能减则

减，能适用简易程序、小额诉讼程序和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程序审

理的案件，尽量适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
通山县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月 2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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